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处文件
川铁职院学〔2019〕20号 
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工作守则
    一、热爱祖国，认真遵守国家各项法律，遵守心理咨询职业道德规范，具有正确的人生观。  
    二、热爱学生，关心学生健康成长，对待来访者力求做到关注、尊重和理解。  
    三、热爱心理咨询工作，努力钻研业务，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咨询技能，维护身心健康。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四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，对咨询师的记录、测验资料、信函、影像资料等，均应作为专业资料予以保密，未经当事人许可，不得泄露。  
    五、咨询时必须保持高度敏感，明确由于自身局限在咨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。当咨询教师在身心状态不佳或某方面咨询经验不足不能咨询时，需提前向心理中心说明情况，做好转介事宜。  
    六、应与当事人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并尊重当事人的意见，不得为满足个人需要而牺牲当事人的利益。  
    七、咨询师与来访者不得有咨询以外的个人关系，不得接受和索取报酬或礼物。  
    八、在有必要对当事人进行心理测验时，必须在施测前向来访者说明心理测验的内容和目的，并在施测后做出慎重的专业解释。  
    九、在心理咨询和测验方面，对当事人提出超出自己职能范围的要求，不得予以帮助。  
    十、发现无法帮助当事人时，不得实施咨询，应立即中止，并做出适当的转介建议，由当事人选择。  
十一、如果来访者的行为使来访者自身或他人的生命、财产等安全受到威胁，则不受保密原则限制，咨询师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联系有关部门，予以及时处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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